
甲乙双方权利及义务 

甲方责任： 

1、甲方： 

a.提供乙方施工现场所需水、电、及一切便利条件；乙方提供水、电表并安装，施工完

后水电费双方抄表并按实结算。 

b.甲方对工程进度、工程质量进行监督，检查隐蔽工程，办理中间交工工程验收手续，

负责签证，解决甲方应解决的问题以及其它事宜。 

c.按时办理拨款和结算。 

d.组织有关单位对施工图等技术资料进行审定，按合同规定在开工前三日内将设计图纸

及有关资料交给乙方。 

2、乙方： 

a.严格按照施工图进行施工，确保工程质量，按合同规定的时间竣工；提出由甲方供应

的材料和设备的供应计划。 

b.按照有关规定提供竣工验收资料，参加竣工验收，办理竣工结算；每月 25日报进度计

划。 

c.在合同规定的保修期内，对属于乙方责任的工程质量问题负责无偿修理； 

d. 施工期间，乙方要服从甲方的调度，遵守甲方的规章制度，乙方提供水、电表并安装，

施工完后水电费双方抄表并按实结算。乙方用电但未接电表的情况，结算时按工程造价 1%

进行扣除，施工未用电或乙方使用发电机自行发电的情况，双方在验收记录中予以注明。需

乙方自抽水进行施工的工程，结算时水费按 2.5 元/m³计取。 

e、凡因乙方安全措施不力造成人身伤亡事故或对甲方造成经济损失，乙方负全责。 

f、对甲方提供的产品负责保护，如有损失乙方负责 

 


